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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共近期管控宗教作為觀察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助理教授 王韻主稿 

 

 中共今年 9月發佈「互聯網辦法」徵求意見稿，或於年底提出定

稿、明年初執行。該辦法為中共首次明文限制網路宗教活動，禁

止境外組織與個人在境內網路發布宗教資訊，試圖讓大陸民眾只

獲取愛國宗教團體傳遞的宗教形式與聲音。 

 「互聯網辦法」主要壓制的是天主教、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及依

賴網路在大陸活動的宗教團體，人數最多的基督新教家庭教會群

體或成最大受害者。 

 中共宗教管理措施除維護既有體制，更重要的是防範問題發生，

為維穩無限干預個人言論及信仰自由。儘管中國大陸宗教自由不

斷被壓縮，但地下宗教活動不會因此消失，因取締與管制涉及多

個不同部門的協作，實際執行成效仍有待觀察。 

 

（一）「互聯網辦法」形同對宗教全面絞殺 

宗教問題一直是中國大陸社會的敏感議題，習近平早於 2016 年

「全國」宗教工作會議，提出宗教在網路傳播的問題，因此新修訂於

2018年 2月施行的「宗教事務條例」，增設互聯網規範的部份；4月

3 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 8,000 字「中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

策和實踐」白皮書，再度強調宗教「自由」的前提是宗教「中國化」

和「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宗教活動與出版都必須在滿足這些前

提下才能夠被允許。現在則推出針對網路活動的管理辦法初稿，推測

將與之前「宗教事務條例」修正程序類似，最終定案稿可能會在今年

底前提出、明年初開始執行。 

為徹底管理虛擬世界的宗教活動，中共國家宗教事務局官網於今

年 9月 10日發布「互聯網宗教資訊服務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以

下稱為「互聯網辦法」），外界得以一窺中共未來管理網路宗教的政策，但徵

詢意見時間只到同年 10月 9日。「互聯網辦法」一出，外界普遍擔心

將進一步限制非體制內宗教團體的自由與活動空間，在北京與梵蒂岡

同聲慶祝主教協議簽訂的同時，「天主教亞洲通訊社」（天亞社）更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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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法可能成為中共對宗教的「全方位絞殺」。 

 

（二）規範組織及個人從事互聯網宗教的資格 

根據「互聯網辦法」目前的內容，管制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網絡安全法」、「互聯網資訊服務管理辦法」、「宗教事務條例」，目的

是為「規範互聯網宗教資訊服務活動，維護宗教和睦與社會和諧」。

條文區分五大章（總則、互聯網宗教資訊服務審批、互聯網宗教資訊服務管理、法律責任、

附則）、總計 35 條，其中最受到矚目的是第二章第 7 條規定，從事互

聯網宗教資訊服務必須具備六個嚴格的條件，並指出「境外組織或個

人及其在境內成立的組織不得在境內從事互聯網宗教資訊服務，申請

人要有與服務相匹配的場所、設施和資金」，管理將涉及眾多政府機

關的協作。據「中國西藏網」指出，該辦法將以中共國家宗教事務局、

國家互聯網資訊辦公室、工業和資訊化部、公安部和國家安全部聯合

部門規章形式發佈與執行。 

「互聯網辦法」規定申請人「必須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依法

設立的法人組織或者非法人組織，申請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負責

人是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內地居民」，而「境外組織或者個人

及其在境內成立的組織不得在境內從事互聯網宗教資訊服務」。換言

之，從字面意義而言，除當局認可的五大合法宗教、體制內的愛國宗

教協會與組織外，其餘檯面下的家庭教會、海外宗教團體、新興宗教

團體、民間信仰等未來可能都不得在網路發聲，顯示政府想要從現實

生活到虛擬網路世界嚴加管理宗教活動，試圖讓中國大陸民眾只能收

到由國家掌控的愛國宗教團體表達出來的宗教形式與聲音。 

 

（三）「互聯網辦法」頒佈的可能影響 

 1.打擊境外宗教勢力 

新規定的打擊範圍也許不會這麼廣泛，但外界普遍相信「互聯

網辦法」跟修訂過的「宗教事務條例」一樣，真正要壓制的目標是

具深遠海外關係的天主教、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亦包含依賴網路在

中國大陸活動的新興宗教團體，其中人數最多的基督新教家庭教會

群體，可能會是最大的受害者。基督教媒體「時代論壇」指出，「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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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網辦法」所定義的互聯網宗教資訊範圍廣泛，幾乎包含任何形式

的網路資訊，甚至連在網上以文字、圖片、音視頻不同方式直播或

錄播禮拜、受洗、拜佛等宗教活動也將被全面禁止，但這些都是家

庭教會一直以來進行傳播福音的方法，等於全面封殺家庭教會的網

站及網路活動。新唐人電視臺轉載美國「華人基督徒公義團契」劉

貽牧師的批評：「其實就是為了讓國內的信徒和海外的宗教團體完

全割裂開來。如果這個『辦法』確實實行的話，那大陸可能有五分

之四互聯網的網站都要被關閉掉，因為大多數都是屬於個人的，或

者播放的是一些境外的內容。」 

香港中文大學的邢福增教授指出，「那還可以放些甚麼？…宗

教空間被壓縮至一個很小的空間，只有宣揚正面的宗教政策的資訊

和教導才可以」。他認為「互聯網辦法」條文完全抹殺家庭教會網

路發布資訊的空間，再加上近來新的「宗教事務條例」實施後，已

有不少家庭教會受到衝擊，相信待「互聯網辦法」正式立法後，也

將針對家庭教會而來。 

2.出於維穩目的，限縮宗教自由 

這個發展也引起許多國際媒體的注意。「路透社」（Reuters）認為

這是北京政府要加強管制言論自由措施的一部分，當局對於新疆維

吾爾族人、非體制內基督教會的打壓事件不斷的出現，也引發國際

人權團體一再批評，「互聯網辦法」的出現再度證明北京政府不僅

僅是要境內宗教團體的服從，個人的網路言論、轉貼與分享都是政

府要管制的一部分。 

「互聯網辦法」的意義必須與近期其它的政教問題綜合觀察。

對於中共來說，宗教管理的重點不僅是要避免黨員被宗教「腐化」、

把地下宗教團體拉進體制內管理，排除境外宗教組織的影響等保護

既有體制的措施，更重要的是這個體制本身必須夠完整、夠全面、

與夠前瞻，要能預先在不服從者出現前就防範、在問題出現前就解

決的能力。近期在少數民族區域，比如在新疆的穆斯林區域要求家

用刀具登記、強迫個人註冊生物特徵、在宗教場所裝設監視器、舉

辦升國旗唱國歌等愛國活動、甚至將潛在不服從者送去「再教育營」

學習中文、中華文化、職業教育與愛國主義教育等，以反恐為名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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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妨害個人自由的做法，這些「預防性」的措施都顯露一個國家

為追求自身穩定無限度干預個人生活的不平衡發展方向。 

 

（四）「互聯網辦法」管制涉多部門，實效待觀察 

總結而言，這些發展證明中國大陸的宗教自由的確不斷被壓縮，

但長期學術研究與對中國近代歷史的觀察，都證明宗教是人類的基本

需求之一，中國大陸的地下宗教活動從不會因政府的強力打壓而消失，

反而愈見茁壯，尤其政府在網路上的取締與管制將涉及至少五個不同

政府部門的協作，困難度不小，實際執行成效仍有待觀察。 

 

 

 


